单位职工集资合作建房申请审批表

	申请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或职称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配偶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或职称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夫妻双方自有住房、享受政策性优惠住房、或领取住房货币补贴情况
	在海府地区自有住房面积
	享受政策性住房情况
	已领取货币补贴或建房货币补助

	
	
	已购买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面积
	已参与单位职工集资合作建房面积
	已购买其他政策性优惠住房面积
	

	
	
	
	
	
	

	申请人意见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配偶单位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住房建设单位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职工参与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应当符合省建设厅及省房改办联合印发的《海南省集资合作建房管理办法》（琼建[1999]273号）第五条及有关的规定要求。2、本表填报内容应当真实，如有弄虚作假，应当取消职工住房配售对象资格。3、此表一式三份，建设单位、市住建部门、市产权交易登记中心各一份。

